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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元可买威海万余企业信息？
卖家宣称准确率85%以上 记者调查发现20个样本中仅4个完全正确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洁

“今年最新企业老总手机号码光盘，收集整理了全国
部分企业老总手机号码联系信息，详细记录了公司名称、
老总姓名、手机号码、办公电话、地址、邮箱等信息。”19
日，记者的电子邮箱里突然收到这样一封陌生邮件，卖方
声称企业信息按省市分类，刻在光盘上。全国范围企业信
息光盘售价980元，一省售价480元，一市售价280元。

卖方宣称信息准确率85%以上，提供给记者的20个样
本经过核实，15家企业所谓的老总其实只是销售经理或
者人力资源部经理，提供的老总手机号码，也只有4个是
准确的。

1 . 02万份企业信息送货上门
“您好，我是山东威海一名

应届大学毕业生，今天收到了您
发送的电子邮件，对邮件上宣传
的企业信息非常感兴趣，想进一
步了解一下情况。”1 9日上午，
记者以顾客身份拨通了邮件上
存留的归属地为广州的电话。
接电话的男子自称姓田，南方
口音。田某介绍，邮件里的描述
真实可靠，山东威海三市四区
的企业信息共计10200条，包括
公司名称、老总姓名、手机号
码、办公电话、传真号码、地址、
邮箱等。

交流中，记者以疑问的口
气试探卖方的信息可靠性，“你
是广州的，怎么可能知道威海
的企业信息，是不是骗人的？”对
此，田某故作神秘，只是答道“人
民币也是不分地区”，除此之外
不愿多作介绍。为了让记者相信

企业信息的可靠性，田某表示可
以先用QQ发送一些企业信息样
本进行查证，确认以后再进行交
易。并且在交易过程中，也不需
要买方事先打款，可以通过宅急
送的方式，2—3天即可到货。买
方收到信息光盘确认真实性后
可以直接付款给快递人员，保
证交易过程不存在弄虚作假。

交流中田某还介绍，除威
海企业信息售价280元外，山东
省企业信息共计2 6万条，售价
480元，全国企业信息300万条，
售价980元。所有信息每半年更
新 一 次 ，目 前 销 售 的 信 息 是
2012年2月份更新的。从交易记
录来看，购买威海企业信息的
相对较少，济南的能多一些，最
多的要数北京、上海。对于邮件
中“企业名录禁止用于非常用
途”的表述，田某一直避而不谈。

20个样本信息仅4个完全准确
田某给记者提供的22条信

息样本全是中小企业信息，记
者询问是否有威海大型知名企
业信息，田某宣称10200条信息
绝对将其囊括在内。

随后记者对这22条企业信
息逐一进行了核对，其中有两
家企业一直没人接电话。在通
过电话调查的20家企业中，只
有 4家企业信息与样本中的表

述完全一致。样本信息不准确
的多是公司老总姓名及联系方
式。

20个样本信息中，企业老总
姓名错误的有15家，老总手机号
码错误的有16家。最离谱的要数
对威海泰富西玛电机有限公司
的表述，样本中介绍该公司老
总为宋某某，但记者电话调查
时发现，宋某某只是公司销售

负责人，并不是老总，并且已于
去年底辞职，这与田某声称的
信息是2012年2月份更新的说法
存在出入。

对于样本信息与公司实际
的出入，田某解释称“信息准确
率85%以上，资料这么多，有个
别变动是控制不了的。”

在对20家样本企业的电话
调查中，绝大多数企业负责人

称之前并不知道公司信息在网
上出售，更没有授权相关单位
出售这些信息。况且样本中的
信息多是公司主动对外公开
的，在网络上基本都能查找到，
并不是什么企业信息泄露，人
们也没有必要花钱购买。随后
记者将公司名称逐一进行了网
络搜索、比对，验证了企业负责
人的说法。

信息打包出售 多数企业漠视
听说记者对企业进行信

息核对，多数企业负责人都非
常 警 觉 ，不 仅 要 核 实 记 者 身
份，而且也想知晓记者核实企
业信息的原因。相比起对待新
闻采访调查的重视和警觉，不
少企业在对待信息打包出售

的问题上选择了漠视。“这些
出售的信息原本就是公司发
布在网络上，希望出售企业相
关产品或招聘相关人才。对公
司信息打包出售，客观上也是
对企业进行了一种宣传。”有
企业负责人称。

威海倍锐德精密工具有
限公司是田某提供的样本信
息之一，与多数企业对信息打
包出售的乐观表态不同，受访
的倍锐德公司总经理岳强则
对这一行为产生了担忧。岳强
认为卖方在打包出售企业信

息时肯定不会把控买方的行
为，因此非常担心这些信息被
不法分子利用，从事一些不利
于企业或个人的行为。“尽管卖
方也声称企业名录禁止用于非
法用途，否则后果自负，但这明
显是在推卸责任。”岳强说。

▲记者与卖家的聊天记录。

卖家兜售的最新企业老总手机号码名录。

针对卖方对企业信息进行打
包出售的行为，记者采访了山东健
华律师事务所陈晓丽律师。陈律师
介绍，卖方出售的是企业信息，并
不是个人信息。目前我国没有法律
条款明确规定禁止出售企业信息，
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
则，很难说出售企业信息的行为构
成犯罪，并且国家主管部门要求企
业信息公开，所以她认为出售企业
信息是打了个“擦边球”。

陈律师认为田某提供的信息
与企业实际情况存在出入是违反
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追究
卖方的违约责任，顾客可以以此要
求卖方退款，补偿损失等。

另外，据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
局刑警大队苗英杰警官介绍，由于
卖方提供的信息中，有准确的，也
有不准确的，所以很难立案为诈
骗。苗英杰提醒广大市民，在进行
此类交易时应该擦亮眼睛，避免上
当受骗。

卖方行为很难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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